
中華民國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實施要點(修正內容摘要) 

【第 8頁】 

七、競賽內容規範 

（六）字音字形 

3、客家語： 

（3）漢字使用依教育部 110年 4月 30日 111年 4月 29日修正(依教育部最新發布日期)之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準，詳細內容請參閱： https://hakkadict.moe.edu.tw/ 

 

【第 36 頁】 

（2）客家語以教育部 101年 9月 12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號函修正公布之「客家語拼音

方案」為準及教育部 110年 4月 30日 111年 4月 29日修正(依教育部最新發布日期)之《臺

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為準。 

 

【第 42 頁】 

1、客家語以教育部 101年 9月 12日臺語字第 1010161610號函修正公布之「客家語拼音方

案」及教育部 110年 4月 30日 111年 4月 29日修正(依教育部最新發布日期)之《臺灣客家

語常用詞辭典》為準。 

 

【第 12 頁】 

伍、決賽辦理時間：111年 12月 3日至 54日（星期六、日、一）32天舉行。 

 

 

【第 24 頁】 

附件 5 

錄影錄音授權書（法定代理人版） 

茲因[請填入競賽員姓名]（以下稱「競賽員」）於民國 111年 12月 3日至 54日參與中 

 

【第 25 頁】 

附件 6 

錄影錄音授權書（成年版） 

茲因立書人於民國 111年 12月 3日至 54日參與中華民國 111年全國語文競賽之演說 

https://hakkadict.moe.edu.tw/

